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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奇峰化纖股份有限公司
JILIN QIFENG CHEMICAL FIBER CO., LTD. *
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549）

董事會會議通告

吉林奇峰化纖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將於二零一四年八月

二十九日（星期五）假座中國吉林省吉林市九站街 516-1號 6樓會議室召開董事會會

議，藉以（其中包括）考慮及批准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

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其刊發以及考慮派付中期股息（如有）。

承董事會命

吉林奇峰化纖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
宋德武

中國吉林，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九日

* 我公司以其英文名稱「Jilin Qifeng Chemical Fiber Co., Ltd.」根據公司條例（香港法例第 622章）

第 16部註冊為海外公司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宋德武先生、楊雪峰先生及王長勝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彭雪梅女

士、孫海潮先生、姜俊周先生及馬俊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永茂先生、朱平女士、李延喜先

生及金杰先生。


